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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乌苏市俏妃经期护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NHY8L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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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蔡**
2025年7月1日，我局接到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内容为“胸部背部疏乳塑胸胀痛结节干瘪下垂1份服务功效经前胀痛乳房结节松弛下垂服务时长服务内容60分钟胸部SPA（使用精油）60分钟门市价598元团购价198元”，根据线索内容执法人员多次来到乌苏市俏妃经期护理店均关门未营业，至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别尔克·革命江、阿依曼·阿依提木汗来到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林路社区海河东路204号华府商业街商铺的乌苏市俏妃经期护理店开展现场核查，该店正常营业，执法人员向经营者蔡**出示执法证并说明来意，经营者蔡**现场全程配合检查。经营场所检查发现店内右侧墙面上张贴海报俏妃经期护理项目：温宫调经针对症状（月经量少、宫寒痛经、淋漓不尽、非自然性停经）、净腔养巢针对症状（1.内外阴瘙痒2.白带异常3.宫颈糜烂症4.盆腔炎征兆5.性生活不和谐6.卵巢机能下降7.腰酸腰痛8.臀部下垂外扩）、疏乳塑胸针对症状（经前胀痛乳房结节干瘪萎缩松弛下垂）、三焦通络针对症状（针对症状：颈肩、腰、腿、关节、风湿、头痛、头晕、背部寒冷疼痛，四肢沉重，疲倦，手脚发麻，下肢水肿等亚健康问题），上述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医疗和易推销的服务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用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21日立案，并指派王燕、别尔克·革命江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8月13日调查终结。
经查，根据当事人供述，2025年7月1日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胸部背部疏乳塑胸胀痛结节干瘪下垂1份服务功效经前胀痛乳房结节松弛下垂服务时长服务内容60分钟胸部SPA（使用精油）60分钟门市价598元团购价198元”，是由俏妃经期护理公司在直播间发布。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俏妃负责人手机公司直播间已撤销上述广告宣传内容，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店内墙面上张贴的宣传海报俏妃经期护理项目：净腔养巢针对症状（1.内外阴瘙痒2.白带异常3.宫颈糜烂症4.盆腔炎征兆5.性生活不和谐6.卵巢机能下降7.腰酸腰痛8.臀部下垂外扩）、疏乳塑胸针对症状（经前胀痛乳房结节干瘪萎缩松弛下垂）宣传广告用语中，含有针对疾病症状和医疗用语，构成在非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中涉及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和易推销的服务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用语的行为。当事人发布的广告宣传海报是由俏妃经期护理公司制作，当事人以手机转账的形式付给公司30元费用，提供了转账记录。当事人对上述违法事实确认无异议，并在询问、现场笔录上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的情况，以及当事人发布的广告宣传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的事实；
2.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发布的广告宣传用语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语的事实；以及发布广告的时间、广告费用情况；
3.现场检查拍摄照片2张，照片（一）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发布的涉案广告事实；照片（二）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发布广告的宣传牌内容使用医疗用语的事实；
4.经营者提供的2024年5月25日微信转账记录，证明经营者通过微信向俏妃连锁门店运营师支付涉案广告宣传海报费用30元的事实；
5.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的内容相符；
6.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互联网广告监测线索复印件1份，证明本案案件来源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我局于2025年9月1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10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已将店内墙面上张贴的广告宣传海报摘除。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消除影响；
2.处广告费用30元2倍的罚款，共计6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